温州市科技特派员项目
           合  同  书
  计  划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计  划  类  别：      科技特派员专项          

  委托单位(甲方)：        温州市科技局           

  承担单位(乙方)：                              

	归口
	单位(丙方)：


	管理
	


      温州市科技局

 eq \o\ad(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
二○○五年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合同各项内容应逐条认真填写,实事求是，文字表述要准确，字迹要清楚。
二、本合同与项目申请书构成立项的原始资料，乙方承担的任务以合同条款内容为依据。
    三、合同第三条“主要研究内容”中应写明本项目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技术经济指标”中应写明成果的提供形式。
四、合同第五条“计划进度目标”是委托单位进行年度工作检查和考核的依据。
五、合同第六条“研究开发经费及使用安排”中，“市科技局拨款”是指甲方下达的经费，“贷款”与“自筹”均指乙方自行向银行或其它单位申请并已落实的经费。
六、条文中有选择（或归属）内容的，在所选内容前“□”内打“√”。
    七、本合同文本适用于向市科技局申请的各类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温州市科技计划与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合同各方就                           项目的实施，经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
    第二条   项目基本情况
	计划类别
	科技特派员专项

	项目属性
	□应用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研究
	√技术推广研究

	市科技局
主管处室
	农业与社会发展处
	项  目
主管人
	

	项目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电 话
	

	
	
	
	E-mail
	

	
	详细地址
	

	
	单位类型
	□院校          □研究所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企业      □其他

	
	所属区域
	□市  属     □鹿城区    □瓯海区    □龙湾区  

□乐清市     □瑞安市    □永嘉县    □平阳县
□苍南县     □洞头县    □文成县    □泰顺县
□开发区


第三条  主要研究内容和要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条 项目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一）承担单位：
    (二）参加单位：
    （三）主要参加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参加本项目
 eq \o\ad(工作时间,　　　　　)
(单位：月/年)
	在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第五条  计划进度目标
	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各栏限80字）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200 年 月
至
200 年 月
	


第六条  研究开发经费及使用安排
（一）经费性质（单位：万元）
	市科技局
拨   款
	县（市、区）匹      配
	 eq \o\ad(向银行,　　　　)
申请贷款
	自   筹
	总   额
	备  注

	
	
	
	
	
	


  （二）拨款计划（单位：万元）
	拨 款
计 划
	日 期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合  计

	
	金 额
	
	
	
	


   (三)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开支内容
	预算经费
	其中市科技局经费

	1.设备费
	
	

	2.能源材料费
	
	

	3.设计试验费
	
	

	4.信息费
	
	

	5.会议调研费
	
	

	6.租凭费
	
	

	7.验收费
	
	

	8.人员费
	
	

	9.其它费用
	
	

	
	
	

	合     计
	
	


    (四)项目研究开发需增添的仪器设备和用途（单位：万元）
	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资金来源
	用  途  说  明

	
	
	
	
	
	


     注：凡属市科技局拨款购买的仪器设备均应在资金来源中注明。
第7条 科研成果的归属
（填项目承担单位）

第八条  验收标准和方式
   项目验收以项目合同规定的内容和确定的考核指标为依据，采取书面验收与现场验收相结合的方式。
   第九条  各方责任
   （一）甲方
    1．按合同规定核拨科技经费；
    2．监督检查合同执行情况；
    3．协调解决合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
4．组织验收。
   （二）乙方
    1．按合同组织实施项目；
    2．保证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3．按甲方要求报告年度工作进展情况；
4．负责项目验收所需的有关材料及经费。
   （三）丙方
    1．匹配项目约定的科技经费；
    2．督促项目负责人报告年度执行情况，协助甲方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或评估；
    3．督促项目负责人申请知识产权和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4．协助甲方监督合同执行，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向甲方提出调整、中止或撤销合同的建议；
    5．受委托组织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验收。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各方签字后生效，项目完成后终止。
委托单位(甲方)：温州市科技局(盖章)

负责人(签章)：  

 eq \o\ad(项目主管人,　　　　　　)：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乙方)：     (盖章)

负责人(签名)：                                       

 eq \o\ad(项目负责人,　　　　　　)：
 eq \o\ad(财务负责人,　　　　　　)：
 eq \o\ad(开户银行,　　　　　　)：                        帐  号：
 eq \o\ad(单位地址,　　　　　　)：                        电  话：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单位(丙方)：    (盖章)

 eq \o\ad(联系人姓名,　　　　　　)：                                       

 eq \o\ad(单位地址,　　　　　　)：                        电  话：
                                          年    月     日
1
2

